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

地址：337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號

承辦人：劉怡君

電話：(03)3834265分機357

傳真：(03)3834592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5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107104093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C11071040934-0-1.pdf、C11071040934-0-0.docx、C11071040934-0-2.doc

x)

主旨：檢送本關107年第3次通關業務座談會會議紀錄乙份，請查

照。

正本：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航空

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航空貨物集散站聯誼

會、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公司代表聯席會貨運小組、

臺北市亞太國際快遞同業協會、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本關業務一組、稽查組

、快遞機放組、機動稽核組、法務緝案組、竹圍分關、松山分關、資訊室、人事

室、政風室、秘書室

副本：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關務署督察室駐臺北關辦公室、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財

政部關務署臺中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均含附件） 2018-10-05
15:12:07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

地址：337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號

承辦人：劉怡君

電話：(03)3834265分機357

傳真：(03)3834592

受文者：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5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107104093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C11071040934-0-1.pdf、C11071040934-0-0.docx、C11071040934-0-2.doc

x)

主旨：檢送本關107年第3次通關業務座談會會議紀錄乙份，請查

照。

正本：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航空

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航空貨物集散站聯誼

會、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公司代表聯席會貨運小組、

臺北市亞太國際快遞同業協會、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本關業務一組、稽查組

、快遞機放組、機動稽核組、法務緝案組、竹圍分關、松山分關、資訊室、人事

室、政風室、秘書室

副本：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關務署督察室駐臺北關辦公室、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財

政部關務署臺中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均含附件） 2018-10-05
16:53:57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年 9 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關通關大樓 3樓會議室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記錄：劉怡君 

主席：黃副關務長國珍 

壹、主席及來賓致詞(略) 

貳、追蹤列管提案計 3案(附件 1) 

參、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計 7則(附件 2) 

肆、本次會議提案討論計 6案(附件 3) 

伍、臨時動議計 4 案(附件 4) 

陸、散會(下午 12 時 30 分) 

 



目    錄 
【追蹤列管案】                                    頁碼                                               

案 1 快遞日間驗估 C2 報單白天通關已實施 1 年半，請討論是否仍

有缺失案。……………………………………………………………1 

案 2 現行保稅 D 類報單放行後，海關系統會自動列印紙本貨物放行

通知，可是貨棧倉庫大多不需要紙本，電腦查到有放行訊息就可以

提貨，但還是有查核關員要求要紙本，建議改善，減少紙張浪

費。…………………………………………………………………… 3 

案 3 請暫停實施出口單價條件增列 EXW項之規定。……………… 4 

 

【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                             
1、「C2 進口報單檢附文件無紙化作業」已公告實施。…………5 

2、海關實施空運進出口貨物艙單預報新制，請業者多加配合。6 

   3、自 107 年 12 月 1 日起關港貿單一窗口不接收及發送 EDI 格式     

      訊息。……………………………………………………………7 

   4、電匯方式退回保證金便利安全又快速，請善加利用。………8 

   5、依據 107 年 8 月 21 日新修正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

法第 10 條第 3 項，入出境旅客辦理洗錢防制物品存關及提領應

填具登記表向海關申報，其提領手續限存關旅客本人辦理。…9 

   6、轉口貨物之拆包、分批及加貼航空(郵)標籤等作業應由具運輸 

      業者或承攬業者資格之業者向海關申請核准憑辦。…………10    

   7、請依規定向貨棧(保全人員)申請換證及登記，嚴禁無證進            

      入。………………………………………………………………11    

 

【新提案】                                         

1、107 年度第 3 次第 1 案 …………………………………………12 

  建請將外棧遠雄倉棧進口驗貨 X 光儀汰換為大型 X 儀。 

2、107 年度第 3 次第 2 案 …………………………………………13 

  建議臺北關能讓出部份停車位，讓進口報關業者臨時停車，以

免造成車輛亂停。 

3、107 年度第 3次第 3案 …………………………………………14 

  建請說明快遞貨物收貨人實名認證作業是否為雙軌實施。 



4、107 年度第 3次第 4案 …………………………………………15 

  報關業者欲使用關港貿單一窗口平台(CPT)TP101 批次線上繳納

先放後稅關稅，但查詢條件並無「案號」，導致繳納稅費時，

須逐筆查核是否為欲繳納之案號稅單，耗費時間與人力，且容

易有誤繳情事發生。 

5、107 年度第 3次第 5案 …………………………………………16 

建請海關明定空轉空貨物併裝作業，以提昇通關效率。 

   6、107 年度第 3 次第 6案 …………………………………………18 

開放松山-桃園轉運保稅卡車同一航班派發多部卡車時，同車次   

內同卸存地之盤櫃貨物，可卸存至指定貨棧(不限單一貨棧)。 

 

【臨時動議】 
   1、本關地下 1 樓餐廳係以提供業者、報關行及海關方便用餐為目 

      的，建議外面餐車可停駛於本關大樓旁之馬路邊，勿駛進本關   

      大樓門口停留並予以販售便當，以維護餐廳權益。…………20 

   2、驗貨區 25號倉小盤區至 42號倉之驗貨關員僅有 1 至 2位，驗  

      貨區域過大造成業者須耗時 30 至 40分鐘才找到驗貨關員，建  

      請驗貨關員身上裝設 GPS、透過廣播方式或另請關員支援，方  

      便業者迅速驗貨。………………………………………………21 

   3、業者因董事、代表人及經理人變更未向基隆港務局報備而違規 

      遭處分，既未走私也非販毒，至申請本關 AEO 無法核准，建請 

      海關研議放寬 AEO 申請條件。…………………………………22 

   4、建請機動隊進理貨區抽驗時能與快遞業者一同前往，而非僅與 

      倉棧業者拆貨抽驗，造成貨物拆開後未封好以致短少，且無海  

      關簽名，責任實難歸屬。………………………………………23 

 

 

 



附件 1 

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 案 追 蹤 列 管 表 - 案 1 

提案 

編號 

106 年第 3 次座談會提案第 1 案、同年第 4 次座談會追蹤列

管案 2 案、107 年第 1 次座談會追蹤列管案 2 案、同年第 2

次座談會追蹤列管案 2案 

案由 

快遞日間驗估 C2 報單白天通關已實施 1 年半，請討論是否

仍有缺失案。依據會員反應提供尚待改善處如下： 

一、海關人員增加致使費用增加。 

二、白天機場聯絡道路塞車，與晚上完全相反。 

三、驗貨比率未予降低。 

四、白天驗貨通關，造成國家稅收減少幾十億元，反而修法 

    去徵收幾億元的稅收，真是本末倒置。 

辦理 

情形 

本關於本(107)年 8 月 1 日以北普竹字第 1071031170 號公告

自 8 月 6 日起至 9 月 6 日止，試辦經核定為 C2 通關方式之

X4 類進口空運快遞貨物報單夜間通關放行作業，惟須事先於

每日夜間 12 時前向通關單位提出申請。截至目前為止，四

大倉儲(華儲、榮儲、永儲及遠雄)迄未有業者提出申請，似

無另訂作業規定必要。惟業者如有 C2 報單需緊急於夜間通

關者，仍可依據本關「進口快遞貨物二十四小時通關日間驗

估作業要點」二、(三)4 規定，向各快遞通關單位提出書面

申請後，由儀檢單位辦理通關。 

會議 

決議 

業者如有 C2 報單需緊急於夜間通關者，可依據本關「進口

快遞貨物二十四小時通關日間驗估作業要點」二、(三)4 規

定提出申請，請各快遞通關單位再與業者聯繫以瞭解實務上

1 

 



是否仍有窒礙之處。 

是否 

繼續 

列管 

列管追蹤。(主辦單位：竹圍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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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 案 追 蹤 列 管 表 - 案 2 

提案 

編號 

106 年第 3 次座談會臨時動議第 4 案、同年第 4次座談會追

蹤列管案 4案、107 年第 1次座談會追蹤列管案 3案、同年

第 2 次座談會追蹤列管案 3案 

案由 

現行保稅 D 類報單放行後，海關系統會自動列印紙本貨物放

行通知，可是貨棧倉庫大多不需要紙本，電腦查到有放行訊

息就可以提貨，但還是有查核關員要求要紙本，建議改善，

減少紙張浪費。 

辦理 

情形 

一、本關已於本(107)年 8 月 23 日以北普業二字第 

    1071033787號公告，自本年 9 月 4 日起取消本關報單類   

    別為 D2、D7 及 D8 之進口貨物放行通知(N5116)自動列

印作業。 

二、有下列之情況之一者，維持紙本列印： 

 (一)以 D7或 D8報單進儲其他關區者。 

 (二)本關轄管之保稅倉庫或物流中心，有個案需求(單筆

單次)，經向本關業務二組或竹圍分關申請紙本列印

並經核准者。 

會議 

決議 
本案依業務二組意見辦理。 

是否 

繼續 

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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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 案 追 蹤 列 管 表 - 案 3 

提案 

編號 

107 年第 1 次座談會提案第 1 案、同年第 2 次座談會追蹤列

管案 4案 

案由 請暫停實施出口單價條件增列 EXW 項之規定。 

辦理 

情形 

一、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 107 年 7 月 27 日台關業字第

1071016630 號函復關於 EE01「應用系統程式修改單」

刪除 EXW 出口報單補收單提示訊息一案，同意辦理，已

於本(107)年 7月 31 日上線。 

二、 按現行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出口篇貳、七出口報單

（N5203）各欄位填報說明，就單價條件申報 EXW 者，

僅須將貨物自輸出國工廠至輸出口岸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下稱 EXW 應加費用）填報於出口報單之應加費用欄，

而無須於其他申報事項欄填報 EXW 應加費用明細或檢附

相關單據。 

會議 

決議 
本案依業務一組意見辦理。 

是否 

繼續 

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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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            

第一則： 

一、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 106 年 2月 18日台關業字第 1061003515號公 

告「C2 進口報單檢附文件無紙化作業」已自 106 年 3 月 1 日各

通關單位全面上線實施。 

二、自上線日起，經海關核列得辦理一般報單通關者，得以連線申報

方式取代書面補件，報關業者可將通關須檢附文件之電子檔案

（裝箱單、發票、型錄、商標及其他證明文件），透過 NX5901

訊息或關港貿免費網站傳送至海關。 

三、以 C2 無紙化通關放行且未投（補）送書面報單者，報關業者可

以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登入關務署網站，自行列印進口報單第

2 聯（進口證明聯）。 

四、鑑於通關無紙化係促進貿易便捷之關鍵基石，除可落實節能減碳、

呼應綠色環保並符合國際趨勢外，對於業者降低自身營運成本及

提升貨物通關速度亦有莫大助益，本關希望能藉由提供以上的資

訊，使貨物通關時享有較諸以往更便捷的服務，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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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則：海關實施空運進出口貨物艙單預報新制，請業者多加配合 

一、 自 105 年 7月 1日起，空運運輸及承攬業者向海關連線申報進、  

出口貨物艙單採新制辦理，其艙單預報傳輸時限： 

(一) 飛機航程大於 4 小時者，應於飛機抵達本國機場前 2 小時完

成申報。 

(二) 航程小於或等於 4 小時者，應於飛機抵達本國機場前完成申

報。 

(三) 出口艙單應於飛機起飛出境前完成申報。 

二、 惟實施以來，空運快遞進口艙單預報比例仍屬偏低，為鼓勵業者

採行艙單預報新制，艙單預報自本(107)年 7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6 月 30 日止，空運一般進口貨物艙單之申報截止時限為夜間

（下午 6 時以後至翌日上午 8 時以前）或假日期間者，其申報截

止時限得延長至飛機實際抵達本國機場後最近一次海關上班日之

上午 9時前申報。 

三、 藉由預報艙單機制，海關得以預先掌握貨物資訊，進行風險管控、

篩選，使合法貨物於抵達國境後，減少查核作業時間而快速放行，

並將有限資源集中於高風險貨物之查緝，以促進國際貿易供應鏈

之通關安全與便捷，有效確保國課及落實邊境管制，達成業者與

海關雙贏之目標；另本關於各快遞通關單位，設有聯絡窗口因應

緊急事故處理，以確保貨物正常通關及商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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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則：自 107 年 12 月 1 日起關港貿單一窗口不接收及發送 EDI 格

式訊息 

依關務署統計本(107)年度 8 月份上半月各關以 XML 訊息傳輸報單比

例顯示，基隆關 99.92%、本關 99.97%、臺中關 99.99%、高雄關 100%，

已達相當高比例。因此，關務署於 107 年 8 月 23 日以台關業字第

1071019034 號公告，自 107 年 12 月 1 日起關港貿單一窗口不再接收

及發送 EDI格式訊息，請報關業者注意配合辦理。 

 

 

 

 

 

 

 

 

 

 

 

 

 

 

 

7 

 



第四則：電匯方式退回保證金便利安全又快速，請善加利用 

一、 為加強便民服務暨簡化作業，海關對於依關稅法第 18 條規定先

行繳納保證金通關放行案件，事後審查結案如有應退還款項者，

得申請以「電匯劃撥」方式退還保證金，直接將實退金額匯入納

稅義務人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內，此項作業不僅可節省往返海關

辦理領取退還保證金時間，又可提早收到退還款項，既安全又便

於資金調度，歡迎善加利用。 

二、 申請方式:填具「電匯劃撥退還押（稅）款申請書」(請至關務署

網站點選/資料下載/書表下載/進口業務/電匯劃撥退還押(稅)款 

申請書)，並檢附電匯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

鑑)，寄至「33758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 21 號 關務署臺北關

業務一組」，如有相關問題，請電洽本關業務一組 03-3834161

分機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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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則：依據 107 年 8 月 21 日新修正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

放辦法第 10 條第 3 項，入出境旅客辦理洗錢防制物品存關

及提領應填具登記表向海關申報，其提領手續限存關旅客本

人辦理。 

一、法令依據: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第 10 條第 3 項:

「第一項旅客寄存之行李物品如屬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應向海關申報者，入出境時應另依洗錢防制物品出入境申報及

通報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填報『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

攜帶現鈔、有價證券、黃金、物品等入出境登記表』，其出倉退

運手續限旅客本人辦理」。 

二、洗錢防制物品係指下列物品：  

1. 總價值逾等值一萬美元之外幣、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現

鈔。 

2. 總價值逾新臺幣十萬元之新臺幣現鈔。  

3. 總價值逾人民幣二萬元之現鈔。  

4. 總面額逾等值一萬美元之有價證券。  

5. 總價值逾等值二萬美元之黃金。 

6. 總價值逾等值新臺幣五十萬元，且超越自用目的之鑽石、

寶石及白金。 

三、未依規定向海關申報或申報不實者，依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規定，

將由海關分別就貨幣現鈔(外幣、新臺幣及人民幣)與物品(有價

證劵、黃金，鑽石、寶石及白金)處沒入或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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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則：  

依據「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第 8 點規定，轉口貨物之拆包、

分批及加貼航空(郵)標籤作業，應由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資格之業者

向海關申請核准憑辦。惟近來本關偶有發現部分「轉口貨物裝櫃(盤)

申請書兼計畫表」申請人未具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資格，爰予否准辦

理，為利申辦轉口貨物相關通關作業，承攬業者應依據「海關管理承

攬業辦法」等規定向海關申准完成業者資格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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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則： 

一、 報關業者及貨主進出貨棧管制區時，請依規定向貨棧(保全人員)

申請換證及登記，嚴禁無證進入，以免受罰。 

二、 報關業者及貨主請於申請區域內辦理相關業務，嚴禁穿梭不同倉

棧區域。 

(一) 報關業者出入快遞倉理貨區應攜帶理貨證，出入驗貨區(含機

放倉、快遞倉、一般倉)應攜帶陪驗證或報關證。 

(二) 貨主(一般民眾及廠商)出入貨棧管制區(因須公證、看樣、取

樣或進行必要維護)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至貨棧換臨時證。 

11 

 



附件 3 

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1 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將外棧遠雄倉棧進口驗貨 X光儀汰換為大型 X 光儀。 

說明 

目前很多快遞貨物移倉至一般倉驗貨，需經 X 光儀掃描，可是

現在驗貨的做法都是早上 11 點或是下午 2 點將貨物移至出口

倉大型 X 光儀掃描檢查，造成進口驗貨時間全部阻塞。 

海關

意見 

本關竹圍分圍一般倉驗貨時段為上午 10點至中午 12 點、下午 

2 點至 4 點，目前快遞業者通常下午才辦理移倉驗貨，因此造

成壅塞。 

會議

結論 

目前本關無相關預算可購置大型 X 光機，現階段仍請竹圍分關

向快遞業者宣導分散移倉及驗貨時間，至長遠目標則研擬編列

預算增購大型 X光機。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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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2 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議臺北關能讓出部份停車位，讓進口報關業者臨時停車，以

免造成車輛亂停。 

說明 如案由。 

海關

意見 

本關停車場土地因中華航空公司興建飛機修護工廠致桃機公司 

於租約到期後不續租，使本關停車位嚴重不足，建議事項實有 

窒礙難行之處，建議可多利用桃園機場貨運區 1號停車場前半 

小時免費之停車優惠停放車輛，以免違規。 

會議

結論 

本案請秘書室研議保留本關正門左右兩側供業者洽公車位，避

免非洽公民眾占用，而造成洽公不便。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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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3 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說明快遞貨物收貨人實名認證作業是否為雙軌實施。 

說明 
目前快遞貨物收貨人實名認證作業尚未完全實施，業者多採觀

望態度，建議海關採雙軌制。 

海關

意見 

一、 民眾跨境網購或寄遞進口包裹，現行規定報關業者應取得

民眾紙本報關委任書及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辦理報關進

口。海關鬆綁報關委任得以實名認證之電子訊息方式辦

理，係提供民眾及快遞報關業者多一項選擇，經實名認證

之民眾可透過其認證手機接收查閱報關資料並確認委任，

以簡便委任程序；至未實名認證民眾仍可依現行規定以紙

本辨理報關委任，本即為雙軌制。 

二、 實名認證作業將持續試辦並視運作情形，適時檢討及調整

相關作業，穩步推動。 

會議

結論 
本案俟關務署研議後本關再配合辦理。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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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4 案 

提 案 

單 位 

DHL Express  

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 

報關業者欲使用關港貿單一窗口平台(CPT)TP101 批次線上繳納

先放後稅關稅，但查詢條件並無「案號」，導致繳納稅費時，

須逐筆查核是否為欲繳納之案號稅單，耗費時間與人力，且容

易有誤繳情事發生。 

說明 

CPT 雖有開放依稅單號碼查詢，但一次僅可作業 10 筆，不符所

需，建議於 CPT(TP101)模組新增「先放後稅」案號為查詢條

件，以供業者為篩選條件。 

海關

意見 

本案經評估資訊面可行，惟依據 107 年 7 月 16 日台關資字第

1071060009 號函會議結論一，為配合「關港貿單一窗口」網站

再造整合測試作業，目前皆凍結各關增修需求，待本(107)年

12 月新系統上線後本關將再研擬評估。 

會議

結論 

請資訊室與業者保持聯繫，相關增修需求，待本(107)年 12 月

新系統上線後研擬評估。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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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5 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海關明定空轉空貨物併裝作業，以提昇通關效率。 

說明 

空運出口一直是國家貿易導向，自去年起海關將承攬業者納入
管理，卻阻擋出口成長，106 年起不僅對加班時段加以設限，

目前空轉空的貨物亦限制本地貨物合併裝載後出口，造成出口

障礙，建請改善。 

海關

意見 

一、 查目前空運同一關區未經內陸轉運之轉口貨物，倘有加貼

航空標籤作業，均依據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第 8

點第 1 項規定，承攬業者檢具轉口貨物裝櫃(盤)申請書兼

計畫表向海關申請進行轉口貨物之加貼航空標籤作業。實

務上承攬業者因有併貨需求，時有進口數批不同主提單號

碼之轉口貨物，申請加貼同一出口托運單主號標籤情形，

甚有併一般出口貨物申請加貼同一出口托運單主號之情

形。 

二、 次查航空公司係以主提單訂定運送契約，轉口貨物在轉口

出口前狀態，對原承載之航空公司而言，並未完成運送責

任，如欲採行併貨作業，宜考量航空公司之立場。 

三、 又，現行空轉空貨物雖免申報轉運申請書，惟仍應依據轉

運申請書之規範辦理，經查目前轉運申請書並無准予以併

貨方式申報之規定，另前揭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

第 8 點第 1 項僅規範轉口貨物之拆包、分批及加貼航空標

籤作業，亦未規範轉口貨物得進行併貨作業。 

四、 綜上，本案仍請業者依前揭相關作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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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結論 

空轉空貨物可否併裝出口，請快遞機放組先行研議，如確屬可

行請研提方案陳報關務署。 

是否

列管 

列管追蹤。(主辦單位：快遞機放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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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6 案 

提 案 

單 位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 

開放松山-桃園轉運保稅卡車同一航班派發多部卡車時，同車

次內同卸存地之盤櫃貨物，可卸存至指定貨棧(不限單一貨

棧)。 

說明 

一、 依「臺北關松山機場與桃園機場間進（轉）口、出口貨物
以內陸運輸方式作業程序」航空運輸業者如有卸存桃園機

場不同貨棧之進（轉）口貨物，須於松山機場併車轉運

時，一律轉運桃園機場單一貨棧，待卸存單一貨棧後，循
退盤、櫃機制，開立退儲貨物交接清表交地勤業者辦理退

儲另一貨棧。 

二、 現行作業程序如遇有多個非屬進儲卸載貨棧的航空盤櫃

時，將佔用貨棧卸載碼頭及庫區作業空間，另該貨棧須額
外安排作業人力將盤櫃拖拉至空側與下一倉棧交接，影響

貨物的拆理及通關時效。 

三、 為提升貨物通關效率及減少倉儲人員不必要人力資源的浪

費，建議開放同一航班貨物以車次為單位： 

(一) 單一車次內如皆為同一貨棧貨物時，可依貨棧別填具准

單卸於指定貨棧。 

(二) 如同一卡車內為混裝貨物則依現行作業，卸載於單一貨

棧後，循退盤、櫃機制，開立退儲貨物交接清表交地勤

業者辦理退儲另一貨棧。 

海關

意見 

一、按現行作業，不同貨棧之進（轉）口貨物一律轉運桃園機  

場單一貨棧，待卸存單一貨棧後循退盤(櫃)機制，開立退  

儲貨物交接清表交地勤業者退儲另一貨棧。 

二、「臺北關松山機場與桃園機場間進（轉）口、出口貨物以 

內陸運輸方式作業程序」，並無規範同一航班僅能填具一 

准單，業者如需同一航班貨物卸存不同貨棧，應依貨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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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填具「空運貨物特別准單申請書」向起運地海關申

請。 

三、 松山－桃園之轉運保稅卡車，車次須以「倉棧」為單位載  

貨，不可同一車次載運不同貨棧貨物，防止卸貨時不同貨

棧貨物尚在車上造成查緝死角。每車貨(櫃)物運送單所載

運裝備數量總合，應與特別准單中所載該班機盤(櫃)數量

總數相符。 

會議

結論 

一、依海關意見辦理。 

一、 本案列入教育訓練，請松山分關及竹圍分關配合辦理。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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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臨時動議第 1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本關地下 1 樓餐廳係以提供業者、報關行及海關方便用餐為目
的，建議外面餐車可停駛於本關大樓旁之馬路邊，勿駛進本關

大樓門口停留並予以販售便當，以維護餐廳權益。 

說明 如案由。 

會議

結論 
本案請秘書室研議餐車臨停之適法性。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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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臨時動議第 2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驗貨區 25 號倉小盤區至 42 號倉之驗貨關員僅有 1 至 2 位，驗

貨區域過大造成業者須耗時 30 至 40 分鐘才找到驗貨關員，建

請驗貨關員身上裝設 GPS、透過廣播方式或另請關員支援，方

便業者迅速驗貨。 

說明 如案由。 

會議

結論 

本案公會建議由該會提供手機予驗貨關員攜帶，以方便聯繫，

請業務一組研議是否可行。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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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臨時動議第 3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業者因董事、代表人及經理人變更未向基隆港務局報備而違規

遭處分，既未走私也非販毒，致申請本關 AEO 無法核准，建請

海關研議放寬 AEO 申請條件。 

說明 如案由。 

會議

結論 

按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19 條規定，承攬業者最近 3 年

如違反航業法或民用航空法，經港務局或民航局處分，即不符

AEO 資格，原有 AEO 資格之業者於效期屆滿後即喪失 AEO 資

格。該規定是否有修正必要，請業務二組會各關意見報關務署

研議。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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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3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臨時動議第 4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機動隊進理貨區抽驗時能與快遞業者一同前往，而非僅與

倉棧業者拆貨抽驗，造成貨物拆開後未封好以致短少，且無海

關簽名，責任實難歸屬。 

說明 如案由。 

會議

結論 

機動隊與驗貨關員職責不同，機動隊抽驗無須由快遞業者陪

同，惟貨物拆開查驗後應加封妥適並予簽名，請機動隊加強內

部教育訓練宣導。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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